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永久獎助學基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8 日第一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6 日第一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07 月 08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壹、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國立嘉義大學

校務推動及獸醫學系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鼓勵學生就讀獸醫學系研究所及 

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促進學術交流，並獎勵學生積極參與臨床 

診斷與研究工作，特設立「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永久獎助學 

基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基金）並訂定其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貳、 本獎助學基金預定募集總金額新臺幣參佰萬元整，除接受本會會員及各界

捐款，部分並由本會辦理研討會盈餘撥入。除本要點指定之獎助學金用途

外，不得挪為他用，另設立專戶方式核發。嗣後每屆理監事會成立時並補

足參佰萬元整。  

參、 本會設本獎助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以管理本獎助學基 

 金之經費收支、運用和審查申請案件，本委員會置委員柒人，除本會理事 

 長、常務監事和秘書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會理監事中推舉，並由 

 理事長擔任召集人，本委員會之任期同理監事會任期。 

肆、本獎助學基金用途及支出比例如下，惟其中若第二類或第三類因申請學生 

名額不定，於下半年度得以相互流用，但不得超過第二類和第三類之加總 

額度： 

第一類、捐贈國立嘉義大學校友服務基金或嘉大國際交流基金等，每年支出

總額度不得超過本獎助學基金總金額之 5 %。 

第二類、捐助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含碩士班）學生：限定下列四項，其名

額及經費由本委員會議決，但每年支出總額度不得超過本獎助學基金總 

金額之 6 %。 
 一、清寒獎學金：家境清寒學生，每學年新臺幣壹萬元整。 

 二、急難救助獎學金：學生因重大變故（如天災或家庭經濟一時陷入困境） 

   者，每申請案件最高新臺幣貳萬元整。  

 三、研究所入學獎學金：為鼓勵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科）系學生就讀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研究所，每人每學年補助壹萬元整；其他校 

  系就讀 本系研究所學生得視獸醫學院（系）需要，每人每學年補助 

 伍仟元整。 

 上項補助均以兩年為限，休(退)學者須繳回當年度已領取之獎助學 

 金。 



 

四、國際性（至少 3 個國家以上，不含純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口頭論文 
發表者最高補助新臺幣貳萬元整，於臺灣舉辦之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則僅 

補助參加該研討會之註冊費。（本會不提供於臺灣舉行之例行性年度會 

議補助） 

第三類、捐助動物臨床診療助學金：每年支出總額度不得超過本獎助學基金 

總金額之 5 %。 

第四類、補助母校獸醫學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各項研習講座或 

實作課程，或補助母校獸醫學院系主管及代表老師參與國際交流參訪或 

締結雙邊協議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等服務項目， 
其補助金額由本委員會審查後酌予補助。 本項每年支出總額

度不得超過本獎助學基金總金額之 4 %。 

  第五類、贊助本會協辦或參與相關團體研討會之經費，本項年度總支出額度 

      不得超過本贊助獎學金基金總金額之 3%。 

       

伍、申請資格  

一、本獎助學基金第二類之申請資格： 

（一）就讀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大學部及研究所之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 70 分、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者。 

（二）未享公費、未於本校及獸醫學系申請同類獎助學金者。 

（三）已申請獸醫學系優秀入學獎學金者及研究所延畢生不得再申請本會第 

二類之研究所入學獎學金。 

二、本獎助學基金第三類之申請資格： 本項助學基金補助對象限於協助本會辦

理相關研討會之獸醫學院（系）單 位，研討會盈餘提供該單位大學部三年級

以上學生（不含大學部五年級診 療實習課程）之動物臨床診療助學金。 

三、母校獸醫學系教師申請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國內各項研習講座或實作課 

程，如已由其他公費全額補助者不得再申請補助；且需於課程完成後於獸 

醫學系或於本會會員大會辦理相關教學或經驗（心得）分享課程。 

陸、申請期間及應繳交相關文件：  

一、本獎助學基金第二類及第三類申請期間及應繳交相關文件：申請者於每學期開

學後兩週內，依申請類別檢附下列相關文件提出申請，唯其中第肆點第二類之第

二項急難救助獎學金申請時間不受此限，由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核發，逾期不

予受理。 

（一）本會獎助學基金申請表（附貼照片）。 

（二）在學或註冊證明（例如：學生證影本）。 

（三）前一學期成績單，大一、研一於第一學期申請者得以高三、大學部五 



 

年級成績代替。 

（四）清寒獎學金：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 

（五）急難救助獎學金：可證明家庭突遭變故、生活陷入困境之資料或相關 

文件。 

（六）研究所入學獎學金：檢附該學年兩學期之註冊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 

單。 

（七）國際學術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補助：申請者必須為第一作者，同一篇 

論文僅補助一位大學部四年級以上學生，檢附主辦機構審查通過之相 

關證明資料，擬發表論文題目之中英文摘要。申請者須親自出席研討 

會以口頭報告方式發表論文，研討會結束後檢附申請者參加研討會之 

論文相關資料（研討會手冊封面、含申請者發表論文題目之目錄、論 

文頁次等）、機票正本，並於本會之會員大會報告相關研究成果。 

（八）動物臨床診療助學金：需附診療單位主管同意推薦函，審查通過後填 

寫工作日誌以核發助學金（屬於臨時工資，由本會按規定申報所得資 

料）。 

（九）延畢生需另附導師（指導教授）、系主任同意推薦函。 

 二、第四類：申請者需檢附相關資料及支出收據備核。  

柒、領取上述各類獎助學金者均須於課餘協助本會相關會務工作（例如：於理 

監事會議、會員大會及本會辦理之相關活動擔任工作人員，及其他與本會 

相關之事務）。 



 

捌、領取動物臨床診療助學金者如有工作不力之情事，可由診療單位指導教師 

或管理委員提案，斟酌減發或停發助學金。 

玖、申請人如有變造、塗改相關文件以領取獎助學金情事，將追還已頒發之獎 助

學金。 

拾、本要點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永久獎助學基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基本資料（需附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 

（黏貼照片） 

姓名 聯絡電話 

學號 學制 □大學部□研究所   年級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家長/監護人聯絡資料 

姓名 稱謂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申請類別 應  繳  文  件 

□清寒獎學金
□清寒證明（政府低收入戶證明、導師或系主任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如：家庭年所得相關資料等）

□急難救助獎學金

□家庭經濟困難證明文件（例如：家庭成員殘障手冊、

重大傷病卡、住院證明等）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其他證明文件（天災或重大災害相關資料）

□研究所入學獎學金 □本學年兩學期註冊證明及前一學期成績單

□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補助

□主辦機構審查通過相關證明資料

□擬發表論文中英文摘要

□研討會相關論文資料（手冊封面、目錄、頁次）

□註冊費收據（繳款證明）

□機票（登機證）正本

□動物臨床診療

助學金

□診療單位主管同意推薦函

（審查通過後填寫工作日誌核發助學金） 

本人已詳閱實施要點之內容，確實未在國立嘉義大學及獸醫學系申請同類獎助

學金，所附文件資料確無變造、塗改，如有上述情況，依規定全數歸還已領取

之獎助學金。申請人簽章： 

管理委員會審查日期 審查結果 核發金額 

年   月   日 □通過 □不通過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永久獎助學基金審查表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延畢生） 

姓名  聯絡電話  

學號  學制  □大學部 □研究所   年級 

申 請 類 別 應  繳  文  件 文件審查 

□清寒獎學金 

□清寒證明（政府低收入戶證明、導師或 

系主任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急難救助獎學金 

□家庭經濟困難證明文件（例如：家庭成員

殘障手冊、重大傷病卡、住院證明等）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其他證明文件（天災或重大災害相關資

料） 

□符合 

□不符合 

□研究所入學獎學金 
□本學年兩學期註冊證明 

□前一學期成績單 

□符合 

□不符合 

□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補助 

□主辦機構審查通過相關證明資料 

□擬發表論文中英文摘要 

□研討會相關論文資料（手冊封面、目錄、

頁次） 

□註冊費收據（繳款證明） 

□機票（登機證）正本 

□符合 

□不符合 

□動物臨床診療 

助學金 

□診療單位主管同意推薦函 

（審查通過後填寫工作日誌核發助學金） 

□符合 

□不符合 

審 查 結 果 核 發 金 額 

□通過  □不通過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管理 

委員 

簽章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永久獎助學基金推薦函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延畢生） 

姓名  聯絡電話  

學號  學制 □大學部 □研究所    年級 

申請 

類別 

 □清寒獎學金              □急難救助獎學金   

 □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補助    □動物臨床診療助學金  

學 

生 

自 

述 

 

師

長 

推

薦 

說

明 

 

推

薦

人 

姓名  系所

主任

簽章 

□同意推薦  

□不同意 □班級導師  □指導教授 

□診療單位主管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協助動物臨床診療工作日誌 

姓名：           學號：           班級：□大學部□研究所       年級 

診療單位：  

工作日期 起迄時間 工作日/時數 工作內容 / 病例編號 

    

    

    

    

    

    

    

    

    

    

    

    

    

    

    

    

    

    

    

    

    

    

合計：      日/時                 診療單位指導教師簽章： 

 



社團法人臺灣嘉義大學獸醫校友會 

永久獎助學基金收支憑證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領 取 日 期 

    年    月    日 

類別 
□清寒獎學金  □急難救助獎學金  □研究所入學獎學金 

□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補助          □動物臨床診療助學金 

實支金額：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戶籍 

地址 

        
縣/
市         

鄉/鎮/

市/區           
村/

里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